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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死亡后怎么办理：股东死亡，股份如何处理-股识吧

一、股东死亡如何办理股权转让

1、遗产继承是财产转让的合法形式。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而股权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既包括股东的财产权，也包括基于财产权产生的身份权
即股东资格，该身份权体现为股东可以就公司的事务行使表决权等有关参与公司决
策的权利。
就股权所具有的财产权属性而言，其作为遗产被继承是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
2、公司章程只能限制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不得违反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剥夺继
承人获得与股权价值相适应的财产对价的权利。
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的限制，也只能以合理为标准。

二、股票账户户主死亡了，这个账户怎么办

展开全部带上医院的死亡证明和你们合法继承的有效文件（户口本最好），到证券
公司办理转户或销户手续就行了。

三、死亡销户后本人股票怎么办

过户带着股票持有人的死亡证明和亡者的关系证明，以及原股东账户卡和你的身份
证，做股票账户的过户手续。

四、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的股权转让如何办理？

应当由继承人继承死亡股东的股东资格。
1、遗产继承是财产转让的合法形式之一，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
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股权就其本质属性来说，既包括股东的财产权，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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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产权产生的身份权即股东资格，该身份权体现为股东可以就公司的事务行使
表决权等有关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就股权所具有的财产权属性而言，其作为遗产
被继承是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
2、而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则有必要在公司法中作出规定，《公司法》第七十六
条规定提供了股继承的一般原则即，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同时也允许公司章程做出其他安排。
3、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这样规定一方面考虑到股东身份
即股东格是基于股东的财产权而产生的，一般来说，其身份权应当随其财产权一同
转让同时，也考虑到被继承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曾做出过贡献，其死后如无
遗嘱另作安排，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其股东资格有合理性。

五、如果人死了股票怎么办

股票属于一般财产，可依据《继承法》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合法继承，第一顺序继承
人（父母、子女、配偶）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可平均继承，也就是说，配偶不可能
拿到全部股票。
继承时需带相关证明（如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继承人的身份证明等）去股票开户
行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密码由开户行提供，具体操作可咨询股票开户行。
非交易过户非交易过户是指符合法律规定和程序的因继承、赠与、财产分割或法院
判决等原因而发生的股票、基金、无纸化国债等记名证券的股权（或债权）变更，
受让人需凭法院、公证处等机关出具的文书到登记结算机构或其代理机构申办非交
易过户，并根据受让总数按当天收盘价，收取规定标准的印花税。
非交易过户的办理办理非交易过户包括以下3种情况：（1） 因法院扣划、破产清
偿原因造成的非交易过户：须由相关的司法部门到指定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提供相
应的司法文件和转入的托管账户，并填写《债券账户业务申请表》，经业务主管部
门批准后办理。
（2） 因赠予而发生的非交易过户：由赠予人到指定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提供债券
交易卡、债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受赠人的托管账户，并填写《债券账户
业务申请表》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办理。
（3） 因遗产继承而发生的非交易过户：由申请人到指定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提供
相应的司法文件、债券交易卡、债券账户卡、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受赠人的托管
账户，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后办理。
非交易过户的原则（1）非交易过户受让一方应当符合相应基金契约规定的基金持
有人条件；
（2）非交易过户受让方应当按照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开户要求办理基金账户和交
易账户开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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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交易过户所涉的基金份额应当是未予质押或设定了其他限制的份额；
（4）因离婚等原因进行财产分割或出于债务履行需要提出非交易过户申请的，除
非出具法院司法文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或经过公证的离婚协议，一般不受理该
等申请。
但应告知申请人按照先赎回再申购的程序完成过户；
（5）司法和行政非交易过户的效力高于其他非交易过户；
（6）司法和行政非交易过户按照时间在先原则认定效力；
（7）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非公证遗嘱效力，时间在后遗嘱的效力高于时间在先遗
嘱效力；
（8）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赠与协议本身不单独构成非交易过户的依据；
（9）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产生非交易过户，应当持司法机关裁定或经公证机关公
证的医疗单位证明提出申请；
（10）投资者申请办理非交易过户，转入方必须已开设基金账户，办理非交易过户
需到转入方或转出方办理托管交易的销售网点办理申请。
（11）非交易过户后，原基金账户份额的的存续时间，在转到新的基金账户后仍旧
连续计算；
（12）进行非交易过户时，可以是一个基金账户里拥有的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一只
或多只开放式基金，也可以是同一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
（13）同一托管销售机构的投资者做非交易过户可直接办理；
不同托管销售机构的投资者做非交易过户，则须先做转托管后做非交易过户。
（14）非交易过户申请自申请受理日起，符合条件的二个月内办理确认手 续。
基金注册登记人可收取一定的过户费用[1]。
（15）非交易过户的转入方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之前，没有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的，
要先办理开户业务。
首先要知道死者在什么证券公司哪个营业部开的户，然后，携带生者身份证和公安
机关出具的和死者的关系证明，还有死者的股东卡（2张卡片纸，上面一个是上海
交易所的，一个是深圳交易所的）如果没有就需要带上死者的身份证（证券公司查
询的时候需要），到开户营业部去办理就可以了！如果上面的资料都不知道，就先
到银行查死者的银行卡了，登陆账户后可以看到银证托管营业部等资料，然后在找
需要的上述东西。

六、开户人死亡 股票怎么处理

继承”过户属于基金的非交易过户。
因此，需按照交易过户手续办理，办理非交易过户必须提供基金销售网点要求提供
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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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自申请受理日起，在一定时间内办理并按基金注册与过
户登记人规定的标准收取过户费用。

七、人死了，买的股票该怎么办呢？

人死了属于非交易过户。
非交易过户 概述 非交易过户非交易过户是指符合法律规定和程序的因继承、赠与
、财产分割或法院判决等原因而发生的股票、基金、无纸化国债等记名证券的股权
（或债权）变更，受让人需凭法院、公证处等机关出具的文书到登记结算机构或其
代理机构申办非交易过户，并根据受让总数按当天收盘价，收取规定标准的印花税
。
非交易过户的办理 办理非交易过户包括以下3种情况： （1）
因法院扣划、破产清偿原因造成的非交易过户： 须由相关的司法部门到指定营业
网点柜台办理，提供相应的司法文件和转入的托管账户，并填写《债券账户业务申
请表》，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后办理。
（2） 因赠予而发生的非交易过户： 由赠予人到指定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提供债券
交易卡、债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受赠人的托管账户，并填写《债券账户
业务申请表》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办理。
（3） 因遗产继承而发生的非交易过户： 由申请人到指定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提供
相应的司法文件、债券交易卡、债券账户卡、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受赠人的托管
账户，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后办理。
非交易过户的原则
（1）非交易过户受让一方应当符合相应基金契约规定的基金持有人条件；
（2）非交易过户受让方应当按照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开户要求办理基金账户和交
易账户开户手续；
（3）非交易过户所涉的基金份额应当是未予质押或设定了其他限制的份额；
（4）因离婚等原因进行财产分割或出于债务履行需要提出非交易过户申请的，除
非出具法院司法文书或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或经过公证的离婚协议，一般不受理该
等申请。
但应告知申请人按照先赎回再申购的程序完成过户；
（5）司法和行政非交易过户的效力高于其他非交易过户；
（6）司法和行政非交易过户按照时间在先原则认定效力；
（7）公证遗嘱的效力高于非公证遗嘱效力，时间在后遗嘱的效力高于时间在先遗
嘱效力；
（8）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赠与协议本身不单独构成非交易过户的依据；
（9）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产生非交易过户，应当持司法机关裁定或经公证机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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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医疗单位证明提出申请；
（10）投资者申请办理非交易过户，转入方必须已开设基金账户，办理非交易过户
需到转入方或转出方办理托管交易的销售网点办理申请。
（11）非交易过户后，原基金账户份额的的存续时间，在转到新的基金账户后仍旧
连续计算；
（12）进行非交易过户时，可以是一个基金账户里拥有的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一只
或多只开放式基金，也可以是同一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
（13）同一托管销售机构的投资者做非交易过户可直接办理；
不同托管销售机构的投资者做非交易过户，则须先做转托管后做非交易过户。
（14）非交易过户申请自申请受理日起，符合条件的二个月内办理确认手 续。
基金注册登记人可收取一定的过户费用[1]。
（15）非交易过户的转入方在办理非交易过户之前，没有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的，
要先办理开户业务。

八、基金股票的户主已经死亡应如何办理过户手续

办死亡证，然后去公证处去公证，凭公证书 本人身份证、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到
开户的证券营业部申请办理证券的非交易过户手续。

九、股东死亡，股份如何处理

股东资格可以被继承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
继承股东资格；
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虽然该条款使用了“股东资格”这一字眼，但一般认为，股东资格既包括股权所
获得的财产权益，更意指股东身份。
公司法第76条将公司章程的规定置于优先地位，因此，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继承人
能否继承该股东资格从而可以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存在多个继承人的情况下该
股东资格应当如何继承、如何行使，都应当首先视该公司的章程而定。
例如，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权不得由死亡股东的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或者规定继
承人继承股权须经过一定比例的其他股东的同意；
如存在多个继承人，公司章程既可以规定通过分割股权实现多名继承人均成为公司
股东，也可以通过规定股权只能完整地移转给继承人中的任何一名来排除股权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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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如果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继承人无法继承股东资格，这并不意味着继承人的财产
权益得不到保障，还可以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等方式将股权变现，并按照法律
规定划定被继承人的遗产。
对此，公司法第72条规定了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
，公司其他股东可以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购买该股权。
股权财产部分的继承股东身份的继承与股权财产部分的继承应当相区分，两者互不
影响。
对于股权财产部分的继承应当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如果被继承人留有遗嘱，根据“
遗嘱优先原则”，遗产应当按照遗嘱进行分割，相反，则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一个继承人继承了股东资格，毫无疑问，他便可以实际行使
股东权利，但是该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并不全部属于该继承人，他应当首先将其
中属于被继承人配偶财产的部分归还于该被继承人配偶，还应当就其中属于其他继
承人的份额作出相应的补偿。
如果公司章程允许股权分割继承，那么，就很可能实现股东身份继承与股权财产部
分继承的同步，即多位继承人可以分别持有属于自己份额的股权，都成为该公司的
股东。
但前提仍然是遗产的范围仅限于属于被继承人的股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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